2016年度软科学研究项目申请指南
一、审批内容

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知识，为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重大决策支持的资助项目。

重点支持战略研究、政策研究、管理研究、体制改革研究、法制研究、经济分析、重大项目可行性论证，以及软科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等研究。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科技创新规〔2012〕9号；

（二）《深圳市科技研发资金管理办法》，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财科〔2012〕168号；

（三）《深圳市软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科技创新规〔2012〕5号。

三、审批数量和方式

审批数量：有数量限制，受市科技研发资金年度总额控制，单个项目资助强度一般不超过30万元。

审批方式：采用“先征集、再选题、后申报”的模式，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凝练选题，再以“单位申报、专家评审、答辩或者现场考察、社会公示、审批机关审定”的方式确定承担单位予以支持。

四、审批条件

（一）申请单位应当是在深圳注册的企业、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单位，或深汕合作区内注册的深圳企业；以及经市政府批准的重大软科学项目的市外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

（二）项目负责人和承担单位原则上每年只能承担一个软科学研究项目，已在市部门预算中安排的研究项目，不得再申报。

五、申请材料

（一）登录深圳市科技业务管理系统在线填报申请书，提供通过该系统打印的申请书纸质文件原件；

（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三）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复印件；

（四）项目研究水平相关的证明材料复印件（验原件，可以选择提交）。

以上材料一式两份，复印件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A4纸正反面打印/复印，非空白页（含封面）需连续编写页码，装订成册（胶装）。

六、申请表格

本指南规定提交的表格，申请人登录深圳市科技业务管理系统在线填报。

七、审批受理机关

（一）受理机关：市科技创新委。

（二）受理时间：详见各批次项目指南。

（三）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45

（四）联系人：饶明辉、李肖力（88102674、88102185）。

（五）受理地点：市民中心行政服务大厅13-14号窗口。

八、审批决定机关

市科技创新委会同市财政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财政委）。

九、审批程序

申请人网上申报——向市科技创新委收文窗口提交申请材料——市科技创新委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组织专家评审、答辩或者现场考察——市科技创新委会同市财政委审定——社会公示——市科技创新委、市财政委共同下达项目资金计划——申请单位与市科技创新委签订项目合同书——拨付资助经费。

十、审批时限

分批处理。

十一、审批证件及有效期限

证件：批准文件。

有效期限：申请单位应当在收到批准文件之日起1个月内，与市科技创新委签订项目合同书。

十二、审批的法律效力

申请人凭批准文件获得深圳市科技研发资金资助。

十三、收费

不收费。

十四、年审或年检

无年审。市科技创新委按照项目合同书对项目进行跟踪管理和组织验收。项目成果引用资料与文字查重率不得超过10%。

 

说  明：我委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为项目申报单位代理资金申报事宜，请项目申报单位自主申报。我委将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有任何中介机构和个人假借我委领导和工作人员名义向申报单位收取费用的，请知情者即向我委举报。

 

附件1：2016年第一批软科学研究项目
